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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当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破坏民族文化时，文化多样性这一价值

观念也逐步为人们所提及和接受。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1届大会通过

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首次承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

共同遗产，指出各社会群体和社会均有创造、传播自己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

基本权利。2005年 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一步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

术表现形式多样化公约》（简称《文化多样性公约》）。《公约》为文化多样性提供

了一个行动和法律框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举措。在《文化多样性宣言》

通过的短短几年时间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逐渐成为一种国家行为，相应

的政策法规、项目保护资金、申报保护的机构等应运而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成为一个流行词汇为社会各界广泛接受。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都普遍

兴起了“申遗”热，很多地方更是把“申遗”做为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和提高政

府政绩的重要启动点。这些举措对于唤起社群居民的文化自觉，保护处于濒危

的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对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反思

不过，很多专家均指出，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存在着很多问

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有：

1、功利性。文化本质上是一个民族和社群的生活方式，是人民群众创造性的

结果，它有具体通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载体来做为其表现形式。因此，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重要的是去发现、挖掘那些已经逝去的文化形式。但是，在申遗的过

程中，地方实践往往是通过开发来制造“伪民俗”。这种开发由于脱离了原有的

生活方式，因而仅仅成了给外人看的展示品。而一些开发更是采用商业化改变的

手段，成了供人们消遣娱乐的对象，失去了它的原生态性。在这种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方式下，文化成为一种商品。

2、社区居民缺乏参与。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政

府的主导一方面具有其资源和组织方面的优势，但是在政府主导的方式下，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似乎成了与社区居民无关的事情。当地的民众成了文化遗产保

护中的看客，文化保护和民众的生活割裂开来。一些地方尽管有社区居民的参与，

但也是部分精英成员的参与，这破坏了社区居民的关系。

3、解构性的保护。如中国社科院民俗学专家刘魁立研究员就指出，现在文化

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就是对民间文化的“解构式”的保护。很多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参与者对文化事项缺乏学理性的、思辨性的思考，没有从整体

结构上去理解文化事项，而是为了操作的便利，在许多场合，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往往把结构性的对象、把民众的整体性的生活方式，分解开来，分门别

类，逐个地加以保护。既没有考虑它们作为文化生命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在现实

中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没有认真关注这些表现形式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密切联系，

尤其是没有把这些表现形式的主体（广大民众）的情感和欲求等放在保护的中

心地位。于是，这些表现形式一经解构式地处理，经过一段时间便会萎缩，便失

去它的灵魂和本真性，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4、文化遗产的空洞化。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的基本条件有三个：一



个是艺术价值，二是处于濒危的状况，三是有完整的保护计划。这些基本条件

强调的是典型性、代表性和影响力。这就使得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只关注

那些重大、奇异的文化事项，而忽视了很多与社区居民联系更为紧密的文化事

项。当那些宏大的文化事项脱离了其赖以生存的母体环境时，也就只剩下了躯

壳，成为名副其实的“遗产”。 虽然在形式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但被抽

掉了情感和灵魂，被空洞化了，被异化了。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原则

1．生活化原则

文化本身是社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文化事项必须能体现社区居民的

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让文化事项生活化是我们整理本名录的第一个理念。现有

的文化遗产保护将文化肢解了，这使得文化遗产只剩下一个躯壳，失去了生命

力。而文化事项生活化这一理念和原则要求我们必须围绕与社区居民生活最为密

切的那些内容来展开，而不是只关注重大、奇异的文化事项。

2．整体性原则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在给文化下的经典定义中，首先就指出，文化

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因此，整体性原则是编制文化事项名录的一个重要原则。不

过在实际的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往往只关注个别 “代表作”，将文化遗产碎

片化，这不仅不符合一个民族的文化原貌，而且也不利于对这些“代表作”的

保护。整体性原则要求我们在编制文化遗产名录时，必须以全方位、多层次和非

简化的方式来反映并保存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特别是对那些似乎微不足道但却对

社区居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事项给予足够的关注。

3．共享化原则

文化是一种公共财富，社区居民是文化的主体，因此共享化原则是编制文

化遗产名录的一个重要原则。共享原则不仅表明文化事项的真正拥有者是社区居

民，而且在编制文化事项名录的过程中应该让社区居民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这

就是我们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编制文化事项名录的方法。

四．进一步的探讨

1． 文化遗产保护、人类发展、乡村旅游三位一体的方式

基于我们在贵州省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我们认为，依托丰富的物质和非

物质文化资源，开展社区主导的乡村旅游，是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的

核心，是保护文化遗产、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上，我们提出将人类发展、自然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旅游结合，旨在通过“三位

一体”的方式，推动社区的发展。

主要包括：（1）村寨遗产名录：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通过与村民的互

动，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出村寨的自然文化遗产名录，使名录体制与社区的

日常生活紧密结合，提升保护的自觉性。（2）文化传承中心：在村落中，以新

的产权制度、管理模式、分配方式建设水族文化传承中心，使其成为村民所有的

文化传承空间、学术研究平台和旅游接待中心，成为具备自身造血能力的农村

“文化馆站”。（3）村寨环境整治与景观保护：村寨传统自然文化空间的整理，

农村传统建筑的保护和替代性建筑的应用等。（4）村民主导的乡村旅游：培养

村民旅游组织，开展村民发展能力的培训，旅游产品的设计开发，提供知识产

权保护帮助，构建村民管理、村民受益的旅游发展模式。

2． 村落文化事项名录：自下而上的方法



鉴于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很多问题。我们

认为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收集、整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有益的实践。自

下而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法是基于社区主导发展模式（Community 

Drived Development）的发展理念，即最大程度的让社区居民参与到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事项中来，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并最终实

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保护。

自下而上的方法，不仅是产生非物质文化名录的过程，更是一个培养文化

自觉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村民们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了那些习以为常、理所当

然的文化实践以及今后大寨发展旅游如何向游客展示这些文化事项。 

3． NGO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NGO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在学术界，NGO常常被视为是弥补市

场失灵和政府缺陷的第三部门，它代表的是公民社会的力量。在既有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政府是主导力量。单一依靠政府这一主体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会面临很多问题，如政府的短期和功利化；政府本身力量的不足；政府缺乏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知识。虽然我们一直倡导社会参与，不过由于缺乏一种

组织力量来动员这些社会力量，社会参与往往成为一种空话。NGO无疑是一种重

要的组织力量，NGO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弥补政府权力模式和公司市场模

式的不足。欧洲国家在 NGO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

我们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